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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农农〔2021〕11 号

佛山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水产品质量安全
监督抽查复检程序管理规定的通知

各区农业农村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佛山市农业农村局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复检程序

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如执行过

程中碰到问题，请径向我局反映。

佛山市农业农村局

2021 年 3 月 12 日

主动公开 FSBG2015036 号

佛山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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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农业农村局水产品质量安全
监督抽查复检程序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规范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复检工作，维护被

检企业（养殖户）和检测机构权益，根据《食品安全法》、《农产

品质量安全法》和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结

合佛山市实际，制定本复检程序。

第二条 市农业农村局、各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的水产

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和专项执法抽查的抽检工作按此程序执行。

第三条 被检企业和养殖户（复检申请人）对检测结果有异

议的，可自收到不合格结果通知书和检测报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

内，向组织抽检任务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上一级主管部门（下

统称复检组织部门）提出复检申请，并提交相关说明材料（见附

件 1）。逾期未提出复检申请的，视为认同抽检检测结果。

第四条 复检组织部门收到复检申请后，在 2 个工作日内进

行审查，决定不予受理的，应当书面说明理由，告知复检申请人；

决定受理的，应向复检申请人下发复检通知书（见附件 2），同

时抄送原检测部门。

第五条 复检样品应使用按规定保存完好的复检申请人留

样或原检测机构的备份样品，如复检申请人提供的样品不符合检

测样品要求，则应由原检测机构提供备份样品进行复检，因原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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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机构的备份样品保存不当或其他过失，导致样品无法复检的，

应追究原检测机构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六条 复检机构的选择，由复检申请人和原检测机构共同

在市农业农村局指定的有资质的复检机构名录（见附件 3）中随

机抽取一个作为复检机构。复检机构与原检测机构不得为同一机

构。复检机构同意接收样品后，由复检组织部门向复检机构出具

样品复检委托书（见附件 4）。

第七条 复检样品交接须经复检申请人和原检测机构共同

签字（盖章）确认。如使用复检申请人留样的，复检申请人需将

复检样品送达原检测机构现场；如复检申请人因故不能到现场

的，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到现场进行确认，或者做出书面声明，认

可复检样品的法律效力。如双方对所送复检样品或复检机构不能

达成共识的，由复检组织部门裁定复检样品、复检机构。

第八条 原则上要求复检申请人、原检测机构和复检组织部

门派人参加送样。由复检组织部门负责组织送样，并在复检申请

人、原检测机构确定复检机构和复检样品后，两个工作日内将复

检样品送达复检机构。如复检申请人因故不能亲自参与送样，可

以书面委托他人参与送样，或者做出书面声明（见附件 5），认

可所送样品的法律效力。

第九条 复检费用（含样品运输费用）由复检申请人垫付。

复检结论与原检测结论一致的，复检费用由复检申请人承担；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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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结论与原检测结论不一致的，复检费用由原检测机构承担。复

检机构出具的复检结论为最终检验结论。

第十条 复检机构接收样品后，要确认复检样品的完好性，

在验样单（见附件 6）上记录来样的相关信息。并在接样后五个

工作日内，将复检结果和检测报告反馈给复检组织部门（见附件

7）。

第十一条 复检组织部门收到复检结果报告后，在两个工作

日通知原检测机构和复检申请人（见附件 8）。

第十二条 复检申请人中途撤回复检申请，应当向复检组织

部门提出书面申请。复检申请人中途无故不到场且无委托人，或

无书面声明，或不预先垫付复检费用的，均视为撤回复检申请。

撤回复检申请的，以原检测结论为最终结论。

复检申请人撤回复检申请的，应当自收到复检组织部门准予

撤回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三日内，将复检工作已产生的费用（含样

品运输费用）支付给相关单位。

第十三条 原检测机构对复检结果有异议，可向复检组织部

门提出。如有必要，复检组织部门可组织专家对原检测过程和结

果、复检过程和结果以及数据和图谱进行研判，研判结果仅作为

该样品检测过程与检测技术的考量，不作为检测结果正确与否的

判定。

第十四条 复检组织部门、复检机构应当妥善保存相关文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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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资料，保存期限不少于 2 年。

第十五条 本复检程序规定自 2021 年 4 月 11 日起实施，有

效期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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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佛山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
水产品样品复检申请书

：

本人/公司于 年 月 日接受了

（单位）的监督抽查，并于 年 月 日收到了结果通

知书和检测报告（检验单位： ，

检测报告编号： ），其中

（品种）□苗种/□商品鱼（样品编号： ）

判定为不合格，不合格项目为： 。

本人/公司对本次监督抽查检测结果存有异议，特申请复检。

附件： 1.申请复检理由；

2.佛山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控抽样单复印件；

3.不合格结果通知书复印件；

4.检测报告复印件。

申请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联系电话：

联系地址：

年 月 日
注：1.申请人须在自收到《结果通知书》和《检测报告》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向组

织监督抽查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其上级申请复检。逾期未提出复检申请的，视为放

弃申请复检的权利。

2.复检费用由复检申请人垫付。复检结论与原检测结论一致的，复检费用由复检

申请人承担；复检结论与原检测结论不一致的，复检费用由原检测机构承担。复检机

构出具的复检结论为最终检验结论。

3.申请人所反映的问题和提交的材料客观真实，否则，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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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佛山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
受理复检通知书

（复检申请人）：

在 (任务来源）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行

动中，你（你单位）生产的 （品种）□苗种/□

商品鱼（样品编号： ），经检测不符合

水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标准。现你（你单位）对检测结果提出异议，

申请复检。经研究，对你单位提出的复检申请予以受理，并提出

如下注意事项：

一、复检样品必须使用复检申请人的留样或原检测机构的

备份样品，并保证包装无拆换，保存完好。否则本复检申请无效，

以原检测结论为最终结论。

二、复检样品须经复检申请人和原检测机构共同签字确认

（如使用复检申请人留样的，复检申请人需将复检样品送达原检

测机构现场确认），并由原检测机构或共同将复检样品于两个工

作日内送达复检机构。如复检申请人因故不能到现场，可以书面

委托他人到现场进行确认，或者做出书面声明，认可复检样品的

法律效力。

三、复检机构的选择，由复检申请人和原检测机构商定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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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检机构名单中随机抽取一个作为复检机构。

四、复检费用由复检申请人垫付。复检结论与原检测结论一

致的，复检费用由你单位承担；复检结论与原检测结论不一致的，

复检费用由原检测机构承担。复检机构出具的复检结论为最终检

验结论。

复检组织部门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联系人： 电话： 传真： ）

抄送：原检测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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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佛山市水产品质量安全复检机构名录

1.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 电话：020-36247332

2.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电话：020-37656885

3.农业农村部渔业环境及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(广

州) 电话：020-84450770

4.佛山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

电话：0757-83874301

注：1.如原检测机构为上述机构之一的，自动排除其作为复检机构的

资格。

2.特殊情况下，上述机构对个别检测项目不具备检测资格的，也

自动排除其作为复检机构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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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佛山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
样品复检委托书

：

现我局委托你中心对样品编号为 的复检样

品 （项目）进行了复检，请确认复检样品的

完好性，在验样单上记录来样的相关信息。并请在接样后 5 个工

作日内，将复检结果和检测报告反馈给我局。

检测费用按规定由复检申请人先行垫付。

委托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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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

佛山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
复检样品有效性声明1
（复检组织部门）：

本单位（本人）未能到场，现委托 先生/

女士（身份证号： )到场对复检样品（即

原始抽样的□留样/□备份样品，编号为： ）进行

确认，承认复检样品的客观和真实性，以及复检机构使用复检样

品（备份样品）的检测结果的有效性。

复检申请人：

年 月 日

佛山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
复检样品有效性声明2

（复检组织部门）：

本单位（本人）未能到场，也不委托他人到场对复检样品（即

原始抽样的□留样/□备份样品，编号为： ）进行

确认，承认复检样品的客观和真实性，以及复检机构使用复检样

品（备份样品）的检测结果的有效性。

复检申请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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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
复检样品有效性声明3

（复检组织部门）：

本单位（本人）未能亲自参与送样，现委托 先

生/女士（身份证号： )参与复检样品（即

原始抽样的□留样/□备份样品，编号为： ）送样，

承认复检样品的客观和真实性，以及复检机构使用复检样品（备

份样品）的检测结果的有效性。

复检申请人：

年 月 日

佛山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
复检样品有效性声明4

（复检组织部门）：

本单位（本人）未能亲自参与送样，也不委托他人参与复检

样品（即原始抽样的□留样/□备份样品，编号为： ）

送样，承认复检样品的客观和真实性，以及复检机构使用复检样

品（备份样品）的检测结果的有效性。

复检申请人：

年 月 日



— 13 —

附件 6

佛山市水产品质量安全
监督抽查复检样品验样单

编号：

委托单位 联系人 电话

送样单位 1 联系人 电话

联系地址 邮编

送样单位 2 联系人 电话

联系地址 邮编

样品交付方式 原检测机构送样□ 原检测机构和复检申请人送样□

样品名称 样品原编号

样品数量 样品状态

交验样日期

样品包装情况

（封条、包装有

无拆封情况等）

样品保存状态（有

无异味、变质等）

复检项目 检测依据

备注

验样收样人签名：

送样人确认签名： 、

委托单位代表签名：

注：此验样单一式四份，委托单位、复检申请人、原检测机构和复检机构

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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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佛山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
复检结果报告书

：

受你局委托，我单位对样品编号为： 的复

检样品 （项目）进行了复检。结果如下：

检测项目：

检测值：

检测结论：

检测报告附后。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复检机构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此报告书一式二份，复检组织部门、复检机构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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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
佛山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

复检结果通知

（原检测机构/复检申请人）：

经复检，编号为 的复检样

品 （项目）的检测结论与原检测

结论（一致□，不一致□）。

附：复检结果报告书。

复检组织部门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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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海洋与渔业局、市司法局、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、

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、农业农村部渔业环境及水产品质量监督

检验测试中心（广州）。

佛山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2 日印发


